



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核发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和将要登记的渔业船舶（以下简称渔业船舶）的检验。
二、审批条件
（一）初次检验：设计图纸、技术文件；
（二）营运检验：渔业船舶的结构、机电设备，安全性能，设备、部件要防止污染水域环境；
（三）临时检验：因检验证书失效而无法及时回船籍港的；因不符合水上交通安全或者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被责令检验的；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

办事窗口：新平县水产工作站（新平县农业大楼十一楼）

办事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1:30，下午：14:30—17:30
四、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备注

	1
	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原件
	纸质
	二份
	

	2
	渔业船舶设计图纸
	原件
	纸质
	一份
	

	3
	技术文件
	原件
	纸质
	一份
	

	4
	船舶配备
	复印件
	纸质
	一份
	


注：复印件应用A4纸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若时限：6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本行政审批事项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核发
送达方式：直接送达

新平县农业局行政审批股
八、咨询及监管渠道

咨询电话：0877-7023460。监督电话：0877-7771541；0877-12310
咨询地址：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
投诉电话：0877-7011703。
投诉地址：新平县新平大道28号（新平县农业局）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220.163.118.117/yxxp/project—“审批部门”—“农业局”—“审批服务事项”—“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核发”—“表格下载”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220.163.118.117/yxxp/project—“审批部门”—“农业局”—“审批服务事项”—“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核发”

附件：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核发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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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当场告知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部门　职权范围的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登记





  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限2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间内）





经检验不合格的





自收到设计图纸、技术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图纸审查。（现场检验与船舶建造所需时间相同，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经检验合格的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制作渔业船舶证书及技术文件（限4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间内）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渔业船舶证书及技术文件（限1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间内）





*说明：在渔业船舶建造过程中，要根据《海洋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程》（2003）中附录2：新建渔业船舶初次检验报检项目表中所列项目全部检验完毕。建好一项检验一项，同时，要根据渔业船舶建造人的投资情况来定，投资资金到位，建造时间短，现场检验时间会快些，资金不足，建造时间长，现场检验时间相应会更长，所以，现场检验时间无法确定。检验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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